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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股权冻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参股公司股权冻结情况 

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恒鑫矿业”）为金城造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

持有其 6.88%的股权。2015 年 12 月 28 日公司收到恒鑫矿业发来

的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兴执字第 398 号扫

描件，具体内容如下：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在 2015年 2月 5日作出的

（2015）兴民二初字 79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5 年 3 月 4 日向被

执行人兴国县恒鑫矿业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但被执行人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

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1、冻结被执行人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和投资收益。

冻结期间不得转让、变卖、拍卖或提供抵押担保。 

2、冻结期限为三年。 

二、该事项法律文书的相关情况 

根据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2015）兴民二初字 79 号民事判

决书、强制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恒鑫矿业股权被司法冻结的

相关情况如下： 

据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2015）兴民二初字 79 号民事判决

书认定，原告兰福英因与被告恒鑫矿业及兴国县金龙金矿，因生



 

产所需向赣州市祥润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称“祥润公司”）购买钢

材等生产资料，共结欠祥润公司货款计 1043110.64 元。2014 年

10 月 10日，原、被告及祥润公司三方签订了《公司债权转让协议

书》一份，祥润公司将以上债权转让给原告。协议签订后，两被

告一直未向原告履行还款协议，原告遂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诉至

法院处理。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恒鑫矿业及兴国县金

龙金矿偿还被告货款计 1043110.64 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履行完毕。 

因两被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原告于 2015年 10

月 12 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除已归还的 20 万元外，剩余货款

843110.64 元及利息等。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兴执

字第 398号执行裁定书。 

三、裁定异议 

根据（2015）兴执字第 398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内容表述

为：“冻结被执行人兴国县恒鑫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和投资收益。”

但根据此裁定，兴国县人民法院的表述明确存在歧义。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53

条，“对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或股权，

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措施”之规定，兴国县人民法院并未明确

对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在哪一家的股权进行冻结；同时，有限

责任公司的股东系由自然人或法人组成，而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

司的股东系朱祖国、上海平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等 10名自然人和

法人股东组成，故，法院的冻结存在模糊性，且也无权冻结 10名

自然人和法人股东在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为此，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12月 30 日正式向

兴国县人民法院提起查封异议申请及声明，兴国县人民法院已立

案受理。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虽为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的股

东之一，根据《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等相关送

达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作出任何查封裁定等法律文书前，必



 

须要不相关利害关系人进行司法送达，送达后相关利害关系人有

权依法提起异议。现在，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并未收到兴国县

人民法院的送达文书，因此，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虽对金城造

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告知，但此不能作为我公司提起异议申请之

基础，需收到法院的送达文书，方可正式提出。 

四、该事项对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承诺的影响 

1、朱祖国（包括其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在《金城造纸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承诺：朱祖国（包括其关联方及一致行动

人）自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提出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将其合法拥有的矿产行业优质资产或贵公司股东大会认可

的其他优质资产，经证券监管机关许可后注入公司，进一步增强

和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不低于

人民币 15 亿元且至少包括朱祖国持有的恒鑫矿业公司全部股权，

并同时符合证券监管机关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其他条件及要求。 

目前恒鑫矿业资产重组承诺已超期。 

2、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就恒鑫矿业 2015 年贡献的净利润

作出承诺：在朱祖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公司未发生重大资

产重组的情况下，公司所持有的恒鑫矿业股权在 2015年度能够实

现归属于公司的净利润及实际分红不低于人民币 1,007.51 万元。

如果恒鑫矿业最终实现的归属于公司的净利润及实际分红未到达

上述标准，由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在相应会计年度结束后 3 个

月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目前，兴国县人民法院已受理了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提起

的查封异议申请及声明，此案件的进展是否对朱祖国及一致行动

人的资产注入承诺存在不确定性，但不影响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

人的利润承诺的履行。 

公司将积极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予以披露。因该事项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备查文件： 

1、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兴执字第

398 号 

2、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2015）兴民二初字 79 号《民事

判决书》、《强制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3、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查封异议申请书》 

4、兴国县人民法院（2015）兴执异字第 25 号《执行案件受

理通知书》 

5、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声明》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30 日 




